中环罚字〔2024〕2042号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姓名：马翠林
公民身份号码：2206**********1229

住址：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红旗街******

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号：0735*********0051

信用编号：BH****95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于2024年3月26日对马翠林（以下简称为“你”）担任编制主持人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不符合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规定、存在质量问题进行立案。经调查，你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2023年4月，本单位组织对你担任编制主持人2023年3月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福麟灯饰智能制造项目）》进行技术审核发现，报告表存在降低环境影响评价标准、污染源源强核算结果错误及内容不全的质量问题。
以上事实有执法人员2023年7月12日对中山市福麟灯饰有限公司的询问笔录，2023年8月8日对原深圳市福安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受委托人张法灿的询问笔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福麟灯饰智能制造项目）》，《技术审核意见表》，2024年5月20日《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协助调查通知书》，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下载的人员信息和劳动合同等证据材料为证。

你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九条第二款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2019年生态环境部令第9号）第八条的规定。

本单位2024年8月30日向你邮寄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你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有权提出陈述申辩。因你拒接电话，导致无法接收行政处罚告知书的邮件，本单位9月10日在“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政务网”发布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公告。9月11日至10月10日你未到本单位领取行政处罚告知书。10月10日视为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你未向本单位提出陈述申辩。该事实有本单位《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告知书》（中环罚告字〔2024〕2033号）、《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公告》等材料为证。

本单位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五）项、第三十一条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失信行为记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公告2019年第38号）第七条的规定，根据你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

对你进行通报批评，并失信记分5分。

如对上述决定不服，你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中山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单位将依法申请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0月22日


